
國立聯合大學 108 學年度技優甄審入學考試 

報名費退費申請表 

一、考生            報名貴校 108 學年度技優甄審入學招生考試，

因已繳費未寄件，未符合報考條件，依規定檢附繳費收據及金融

機構或郵局存簿首頁影本乙份申請退費，敬請  核辦。 
二、轉帳所持卡片之所有人存款帳戶資料如下，退費時請將款項逕撥入

該帳戶內： 

戶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電話/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金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銀行             分行 

帳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郵  局：                   郵局                 支局

局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

※上述資料，請詳實填寫，如有誤漏而無法退費，由考生自行負責。 

 

此致 

 

 國立聯合大學技優甄審入學招生委員會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申 請 日 期：   年    月   日 


